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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国科：

民法典是保护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铠甲

保护人民权利的宣言书

《公益时报》：作为公益法律
人，你如何看待民法典的诞生？

何国科：从法律人角度来看
民法典，对整个社会来说，它是
保护人民权利的宣言书，不仅对
法律界意义重大，对普通公众更
是意义非凡。 拿破仑说：“我真正
的光荣并非打了 40 多次胜仗，
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一切的
记忆。 但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
忘记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可
见民法典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
多重大的意义。

我们国家从 1954年就开始启
动民法典的编撰工作， 历经 60多
年时间才将其推出， 毋庸置疑，民
法典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以
及人民的权利保障价值非凡。

结合公益行业而言，最早几
部相关条例———基金会条例、民
非条例、社团条例等，都属于政
府从管理监督层面对公益组织的
行政管理法规。 中国公益行业真
正有根本大法，应该是始自 2016
年《慈善法》的诞生，至今也还不
到四年时间。 此次民法典颁布实
施之后，对公益组织发展和治理带
来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公益组织
非常有必要认真学习和掌握，以
促进自身更好的开展工作。

对公益行业的六点影响

《公益时报》：民法典中哪些
条款和公益行业有关？ 影响如何？

何国科：民法典关于非营利
法人的相关条款，我梳理大概是
85 条，也有网友提出需要加上一
条性骚扰条款， 加起来就是 86
条。 其实严格细分的话，这部法
典中与公益行业相关的不仅仅
只是 86 条， 我梳理出来的主要
是与组织相关的， 比如合同、侵
权责任等章节，这些条款都跟公
益组织有密切的关系。

就民法典中可能会对公益行
业产生重要影响的章节和条款，
我也做了简要梳理， 和公益同仁
以及业界专家一起商榷探讨。

1.非营利法人的法律地位完
全确立，非营利法人财产受法律
保护。

民法典的第一编和第三章法
人章节， 对非营利法人的法律地
位予以了明确， 以及第二编第二
分编所有权中确定了社会团体法
人、 捐助法人依法所有的不动产
和动产，受法律保护。公益组织有
了明确的法律身份， 公益组织的
财产也有了明确的法律保护。

2017 年《民法总则》生效实
施后，首先确立了非营利法人的
概念， 以及治理结构等相关内
容。 这次，民法典完整地将《民法
总则》的内容写入，非营利法人
的法律地位、财产权利，在民法
体系已完全确立。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
人包括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
关于营利法人，有专门的《公司
法》来规范，但非营利法人并没
有相关法律。 民法典对于非营利
法人章节的确立，对于下一步制
定《非营利组织法》（或《社会组
织法》），奠定了法律基础。

我一直认为，制定了《非营利
组织法》，才真正代表公益行业的
成熟。当下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社
会组织的意义和作用只是在政府
文件中被屡次提到， 也再三强调
要重视， 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政
府、 社会重点关注的都是企业生
存发展问题， 这也充分说明公益
组织的力量仍然十分弱小。 随着
民法典的通过，如果未来《非营利
组织法》能够得以制定，公益组织
才可能作为一个主体， 在整个社
会治理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2.不同类型公益组织的职能
得以体现。

第二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不
同类型的公益组织，在未来社会
发展和公众生活中担任的角色
和发挥的作用。

比如关于未成年人的权利保
障问题，民法典第二十七条、二十
八条、三十六条，对未成年人的监
护问题作出了规定。 如果未成年
人的父母已经亡故、 没监护能力
或者有虐待未成年子女的， 公益
组织可以充当其监护人。

留守儿童、残障儿童遇到生
存和发展的实际困难时，如果有
社会的捐赠支持公益组织去做
类似的事情， 那么按照法律规
定，该公益组织就可以申请成为
这些孩子的监护人，从组织的角

度更好地保障孩子的权利。
比如关于环保公益组织的

环境保护问题。 民法典第一千二
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
条中也做了规定。 个人、机构违
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公益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如
果属于侵权未能修复的，环保类
公益组织可以进行修复工作。 当
然，之前的《环境保护法》也有环
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条款，但
民法典再次将这个权利予以了
强调和确认。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
思的内容，就是这些年被广泛讨
论的意定监护。 民法典第三十三
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成年人， 可以与其近亲属、其
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
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
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
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第一千一
百五十八条，自然人可以与继承
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
赠扶养协议。 按照协议，该组织
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
葬的义务， 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这些规定， 其实都是突破了监
护、继承的血亲、姻亲的概念，这
意味着 LGBT 群体， 在面临生、
老、死、葬的时候，也可以将自己
的权利委托给类似机构或个人。

3.赠与合同撤销的问题。
从法律逻辑来说，公益组织

的捐赠合同、资助合同等，本质
上都属于赠与合同。 民法典对赠
与合同做了一些修改，第六百五
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经过公证的
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
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
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 不适用前
款规定。第六百六十条规定，经过
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
销的具有救灾、 扶贫、 助残等公
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赠
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 受赠人
可以请求交付。 依据前款规定应
当交付的赠与财产因赠与人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致使毁损、灭失的，
赠与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其实，这里面都进一步强调
了公益性赠与合同的社会价值
和社会意义，正因为是公益性质
的赠与合同，所以捐赠人不能随

意撤销，不能说你已经承诺要捐
了， 结果最后只是以公益的名义

“虚晃一枪”，但却不真正履行。民
法典对这种情况也给予了明确规
定，一旦符合法律要求，公益组织
就可以要求法院强行支付。当然，
这其中也提到了关于捐赠人和受
赠人一些基本的权利和义务。

4.禁止公益目的非营利法人
抵押或担保。

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九条，下
列财产不得抵押：（三） 学校、幼
儿园、医疗机构等为公益目的成
立的非营利法人的教育设施、医
疗卫生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 第
六百八十三条第二款，以公益为
目的的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
不得为保证人。

这两款规定了以公益为目
的的非营利法人不能设立抵押
和作为保证人。 以前公益组织作
为担保人的案例还是比较多的，
民法典规定，抵押和担保，在公
益组织里是法律禁止的。

5.法人名称权可转让。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三条，

法人、非营利法人组织享有名称
权，依法有权决定使用、变更、转
让， 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名
称。 这意味着公益组织的名称、
项目名称、品牌等得到法律的认
可， 公益组织在法律规定条件
下，可以授权、转让给他人。 比如
说某个项目做得很不错，安徽有
个机构跟我们配合特别密切，我
就可能授权它使用这个名称。

第一千零一十七条也很有
意思，说“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
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
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
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
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
定”。 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发起了
一个公益项目，但是取了另外一
个名字开展工作，这个名字没有
登记，也没有注册商标，但它同
样享有法律规定的名称权的权
利和义务，不能侵犯。

关于名称权还有一条荣誉
权，即任何主体和个人不能诋毁
和贬损他人荣誉。 如果有人通过
网络或任何其他社会公开平台
发布诋毁、损毁公益组织声誉和
形象，你就可以拿出这一条来维
护组织的合法权益。

6.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成为
必须。

民法典人格权中，有个核心
问题就是性骚扰。《民法总则》第
一千零一十条指出，违背他人意
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
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进行性骚
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要求行为
人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典中对此
提出了进一步明确要求，“企业、
机关、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
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理等
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
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这就要求公益组织必须建
立起反性骚扰机制，包括如何预
防性骚扰，如何接受和处理性骚
扰投诉等。 这一条以前任何法律
都没有提到过， 但从民法典开
始，明确了我国全面建立反性骚
扰机制的要求。

要确立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

《公益时报 》：据我观察 ，目
前很多公益组织在法律法规的
学习和实操能力等方面还是比
较弱的 ， 如何更好的掌握民法
典，并且能够在实践中运用？

何国科：你说的的确是公益
行业的实际现状，我们以前做过
调查，主要是因为公益组织比较
弱小，没有聘请法律专业人士的
能力，所以导致他们大部分都像
是在高速路上狂奔，一旦出了问
题，整个机构就毁掉了。 所以我
觉得一定要重视公益组织在法
律规范和风险防控方面的问题，
做到防患于未然。

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公益
组织，最重要的就是确立法律意
识和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最核心
的是程序性思维， 无论做任何
事，你首先需要审视其是否符合
程序，是否可以找到相应的法律
法规。 由于公益行业比其他行业
更具有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所
以在操作具体事情的时候就更
要有程序性思维。 比如说，当你
发现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项目，
一般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个
产品的价值和意义，但具有法律
思维的公益人，还需要考虑如何
做？怎么来做？要注意什么风险？

我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听到
公益人抱怨法律法规在限制行业
的发展， 不让做这个， 不让做那
个。 但我一直认为法律不是限制，
是保护，是保护整个行业，是保护
整个社会， 也是保护每一个组织。
民法典是为公民生活制定的大宪
章， 是保障每一个平等主体在社
会活动中基本权利的法典，如果大
家可以从保护的角度去学习民法
典， 并且学会借助其来保护自己，
那民法典无疑就是保护公益组织
和公益人的“铠甲”和“利剑”。 只要
每一位行业人士都能好好的学习
理解和适用， 组织发展会更有成
效，我们的努力也会更有价值。

� �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民法典实施后， 将会对中国公益组织运行和发展带来哪些影
响？ 其中哪些条款值得行业人士特别关注？ 业界人士又如何看待该
法典在公益领域的现实意义？

在资深公益法律人士、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何国科看来，民法典就是保护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铠甲”
和“利剑”。

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何国科说，民法典对公益组织开展
公益活动进行了更为细致明晰的指导和规定，这意味着公益组织必
须尽快建立严谨的法律思维，才能不断完善组织治理结构，提升组
织治理能力，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格局中争取到更广阔的前景。


